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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惩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主持人:

由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情况比较复杂， 随着互

联网应用场景的不断发展，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还出现
了不少诸如 “隔空猥亵” 之类的新问题、 新情形。

为进一步完善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
则， 明确细化相关犯罪的入罪条件及从重、 加重情节的

认定标准， 严惩相关犯罪、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近日最
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 《关于办理强

奸、 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解释》）， 自 2023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解释》 的出台， 为依法严惩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提供了精准保障， 有助于促进司法的公平公正， 呵护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

那么， 这部 《解释》 有哪些重要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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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国青年报》 报道， 为进

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严厉
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最高人

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5 月 25

日发布 《关于办理强奸、 猥亵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以下简称 《解释》）， 将从

2023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

最高法审委会委员、 刑一庭庭
长何莉表示， 当前， 有的犯罪分子

利用网络胁迫、 诱骗未成年人进行

裸聊， 索要裸照、 视频， 继而在线
下进行性侵害， 甚至利用网络散布

性侵害的视频、 照片， 犯罪线上、

线下交织， 危害很大。 针对这种情

况， 应当依法加重处罚， 回应信息

网络时代未成年人保护的新问题。

《解释》 规定， 胁迫、 诱骗未

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
视频、 照片等方式， 暴露身体隐私

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 符合刑法

相关规定的， 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
亵儿童罪定罪处罚。 胁迫、 诱骗未

成年人通过网络直播方式实施前款
行为， 同时符合刑法相关规定， 构

成强制猥亵罪、 猥亵儿童罪、 组织

淫秽表演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

定定罪处罚。

2022 年 10 月 ， 最高检发布
的数据显示， 2018 年至 2022 年

9 月 ， 利用网络对未成年人实施
“隔空猥亵” 和线上联系、 线下侵

害的犯罪占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

15.8% ， 2018 年 至 2022 年 9

月， 全国有 1130 人因为利用网络

“隔空猥亵” 未成年人被检察机关
提起公诉。

对于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

“情节恶劣” 的认定标准， 和特殊
职责人员构成强奸罪的条件， 《解

释》 作出规定， 旨在明确特殊情形
下如何认定违背被害人意志， 更准

确地区分此罪与彼罪， 以避免轻纵

犯罪、 确保罪刑均衡。

何莉表示， 鉴于对已满十四周

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
监护、 收养、 看护、 教育、 医疗等

特殊职责的人员， 与未成年女性之

间存在不平等关系， 为特殊保护该
年龄段的女性， 即使双方自愿发生

性关系 ， 依照 《刑法修正案 （十
一）》 的规定， 也构成负有照护职

责人员性侵罪。 “例如， 父母威胁

不给生活费甚至赶出家门、 医生威

胁不给予恰当治疗、 老师威胁不予

考试通过、 教练威胁不给予上场比
赛机会等， 胁迫未成年女性发生性

关系的， 就应该认定为违背被害人
意志， 构成强奸罪。”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

院、 公安部、 司法部 5 月 25 日还
发布了 《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
见 》）， 将从 2023 年 6 月 1 日起

实施。

值得关注的是， 《意见》 明确
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基本原

则。 《意见》 要求对性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依法从严惩处， 坚持最有利

于未成年人原则， 注重双向保护。

强调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应当由专
门机构或者专门人员办理。 人民检

察院依法对相关诉讼活动进行法律
监督。 规范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办

理程序和方式。 严格案件办理时限

要求。 规定公安机关受案后直接立
案的 4 种情形； 明确重大、 疑难、

复杂案件立案时限； 对于管辖不明
案件， 要求公安机关先行立案， 待

管辖权明确后， 移交有管辖权的公

安机关。

两高出台司法解释 严惩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 链接

潘轶： 《解释》 第一条针对

刑法规定的 “奸淫幼女从重处

罚”， 列举了六项应当适用 “较

重的从重处罚幅度” 的情形， 包

括采用暴力、 胁迫等手段实施奸

淫的， 侵入住宅、 学生集体宿舍

实施奸淫的， 对农村留守女童、

严重残疾或者精神发育迟滞的被

害人实施奸淫的， 等等。 强奸、

猥亵未成年人的成年被告人认罪

认罚， 应当从严把握是否从宽处

罚及从宽幅度。

明确奸淫幼女较重从重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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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解释》 第二条对

刑法规定的 “强奸妇女、 奸淫幼

女情节恶劣” 情节如何适用， 列

举了七项加重处罚情形。

比如， 非法拘禁或者利用毒

品诱骗、 控制被害人的， 奸淫精

神发育迟滞的被害人致使怀孕

的， 属于 “情节恶劣”， 应当加

重处罚。 《解释》 第三条对刑法

规定的 “奸淫造成幼女伤害” 加

重处罚情节， 作了细化， 进一步

彰显从严惩处。

明确强奸未成年女性和奸淫幼女

“情节恶劣”标准

李晓茂： 《解释》 第五条从

犯罪时间、 人数、 手段、 后果等

方面， 明确了刑法新增的负有照

护职责人员性侵罪 “情节恶劣”、

应当加重处罚的认定标准。

《解释》 第六条还规定， 对

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

员， 利用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

立无援的境地， 迫使被害人与其

发生性关系的， 以法定刑较重的

强奸罪定罪处罚 ， 以依法 、 准

确、 有力惩处犯罪。

明确负有照护职责人员

性侵罪的加重处罚情节

和晓科： 《解释》 第七条、

第八条分别针对刑法新增的猥亵

“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

果”， 以及 “猥亵手段恶劣或者

有其他恶劣情节” 两项加重处罚

情节， 作了进一步细化规定。

比如， 明确猥亵致使儿童轻

伤、 自残的， 或者对猥亵过程制

作视频， 以此胁迫对被害人实施

猥亵的， 应当加重处罚。

明确猥亵儿童罪加重处罚情节

对强奸、猥亵未成年人案件中支持被害人医疗费的范围予以明确

潘轶： 精神伤害是性侵害犯罪

的主要危害后果之一， 但以往容易

被忽视。 此次 《解释》 第十四条规

定， 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 猥亵等

犯罪造成人身损害的赔偿范围， 并

将根据鉴定意见、 医疗诊断书等证

明需要进行精神心理治疗和康复所

需的相关费用， 规定为人民法院可

依法予以支持的合理费用， 彰显对未

成年人的特殊关爱、 优先保护。

《解释》 明确了未成年人受到性

侵害后可以主张民事赔偿的范围， 并

将未成年人进行精神心理治疗和康复

所需的相关费用， 明确为可依法获得

支持的物质损失， 有助于未成年人及

时获得足够赔偿进行医疗诊治， 早日

走出被害阴影， 回归正常生活。

《解释》 同时要求主张上述赔偿

应当有鉴定意见、 医疗诊断书等证明

材料， 证明被害人需要进行精神心理

治疗和康复， 以确保规定真正造福于

确有医疗诊治需要的被害人， 并且赔

偿数额的认定有相应事实和证据支

持。

李晓茂 ： 近年来 ， 采取暴

力、 胁迫或者诱骗方式让未成年

人进行网络裸聊、 拍摄裸照及视

频的案件时有发生， 有的行为人

以此对被害人进行要挟、 控制进

而在线下实施其他性侵害， 严重

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与传统

接触式猥亵行为的危害性没有实

质差异。

因此， 《解释》 第九条对胁

迫 、 诱骗未成年人进行网络裸

聊、 向未成年人索要裸照、 视频

等特殊猥亵行为， 明确以猥亵儿

童罪或者强制猥亵罪定罪处罚，

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

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明确信息网络空间

特殊猥亵行为的入罪标准


